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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
號
承辦單位：國中教育科
承辦人：洪巧蓉
電話：07-7995678#3032
傳真：7406582
電子信箱：jm819747@hotmail.com

受文者：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1日
發文字號：高市教中字第113307969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隨文引入) (54128565_11330796900A0C_ATTCH4.pdf、

54128565_11330796900A0C_ATTCH8.pdf、54128565_11330796900A0C_ATTCH7.
pdf)

主旨：修正「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並自即日生

效，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要點經本局113年1月16日第3次局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法規下載路徑請至：本局網站(http://www.kh.edu.tw/)/

法令規章/國中教育科下載。

三、隨函檢送「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總說

明、修正對照表及全文規定各1份。

正本：本局所屬公立國中(全)、本局所屬公立完全中學(全)、本市私立完全中學(全)、
特殊學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副本：高雄市中小學校長協會(文德國小代轉)(含附件)、高雄市教師會(含附件)、高雄
縣教師會(含附件)、高雄市各級學校家長會長協會(含附件)、高雄市愛教育家長
協會(含附件)、社團法人高雄市心家長協會(含附件)、高雄市家長關懷教育協會
(含附件)、高雄市家長協會(含附件)、社團法人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含附
件)、高雄市家長教育志工協會(含附件)、高雄市家長學思才教育協會(含附
件)、高雄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本局法制科員(含附件)、國中教育科(局內皆
紙本)(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1130201

*113701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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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總說明 

一、 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業於一百

年一月四日訂定發布，歷經兩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百零

五年十一月八日。為配合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

國民教育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六歲至十五歲之國民，應受國民

教育；其強迫入學，另以法律定之；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前

二項之學籍管理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爰擬具本要點修正草案。 

 

二、 修正重點： 

(一) 配合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第

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修正援引條次。(第一點)  

(二) 為符合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修正文字說明。(第二點)  

(三) 配合本市新生入學系統線上作業程序，酌作文字修正。(第

三點) 

(四) 新增因出國轉學之規定及項次調整。(第四點) 

(五) 為符合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修正並刪除部分文字說明及項次調整。

(第六點) 

(六)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六條規定，修

正文字說明。(第七點) 

(七) 依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新增原國中有合併或

停辦情形之畢(修)業證明書補發與更正之文字說明。(第九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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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依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針對學籍資

料管理相關規定，酌作文字修正。(第十點) 

(九) 國民中學階段屬義務教育期間，不得申請休學；申請出國就

學者，其學籍由原國中轉出，爰刪除部分文字。(第十一點) 

(十) 為與本要點用語一致，酌作文字修正。(第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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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4日高市四維教中字第1000000247號函訂 

中華民國102年6月10日高市教中字第102336454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11月18日高市教中字第105372357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2月1日高市教中字第11330796900號函修正 

 

一、為管理本市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學生學籍，並依國民教育法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市國中學生入學、新生分發與異動、轉學、中途輟學、復學、

成績證明、畢業證書與畢(修)業證明書及學籍資料管理，依本要

點規定辦理。 

三、學生入學 

(一)入學資格 

１、與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設籍本市國中學區且確有居住事實之

公、私立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小)年齡未滿十五歲之畢(修)

業生(以每年九月一日為準)。 

２、因無戶籍登記而持有國小畢(修)業證書，且有居住學區之事

實者，國中應先准其入學並請有關單位協助其辦理戶籍登記。 

３、依規定保護或特殊原因之個案，且有居住本市事實者，得由

國中專案處理。 

４、外地回臺之本國籍學生就學而未出具國小畢(修)業證書以上

學歷資料，且有居住本市事實者，由國中對學生進行學習能

力評估，安置適當就學年級。如有特殊狀況，則報本府教育

局(以下簡稱本局)專案處理。 

５、特殊教育、實驗教育學生之入學、安置，各依特殊教育法、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其相

關規定辦理。 

６、僑生、港澳及大陸地區來臺學生、回國學人子女、派赴國外

工作人員子女、外籍學生(非僑生)各依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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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國中教職員工子女，得隨父母於服務學校就讀。 

(二)新生分發與異動： 

１、國中新生由本局依學生戶籍地分發至學區國中就讀，惟總量

管制國中依本市總量管制學校相關規定分發入學，空間充裕

之國中不受學區限制。 

２、新生因異動依規定需改分發者，應由其父母或監護人備具申

請書檢附戶口名簿、入學通知書至學區國中申請入學。如擬

進入之國中新生人數額滿，則由該國中改分發至鄰近國中就

讀。 

３、受理改分發入學之公、私立國中應將學生名冊通知原分發國

中。 

(三)國中應繕造新生名冊(學生姓名應按照學生學號之順序填寫)

於九月三十日前，報本局核備。 

(四)國中應將學生異動名冊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報本局核

備。 

四、轉學 

(一)學生因戶籍遷移，得辦理轉學。 

(二)國中對轉出學生應出具轉學證明書、成績證明書、期中轉學成

績紀錄表及資料轉移回報單，交由學生家長於三日內前往轉入

國中報到。轉入國中應將資料轉移回報單於二日內寄回轉出國

中。 

(三)轉出國中接獲資料轉移回報單，再將該生學籍紀錄表、輔導紀

錄表及健康紀錄表等資料，以掛號郵件函寄轉入國中。 

(四)轉出國中若在七日內未接到資料轉移回報單，應即追蹤輔導，

並依有關規定處理。 

(五)因出國辦理轉學者，應於國外、港澳及大陸地區就學後，將相

關就學文件繳回原國中，不受第四點之日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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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因以下原因轉學者，得不受戶籍之限制： 

１、學生如行為適應不良，經學校輔導後評估需轉變學習環境者

由轉出國中協調轉入國中經同意辦理轉學者。 

２、接受保護個案，經有關單位證明辦理轉學者。 

３、學生因父母有監護權上爭議或躲債或家暴等因素，經父母其

中一方應出具相關證明文件或事實切結，向國中申請轉學者。 

(七)原校轉出，又因遷居返回原國中就讀者，以編入原班就讀為原

則，其原班級學生人數達到最高限而無法入原班時，依編班原

則編入適當班級就讀。 

(八)轉入國中其年級人數已額滿者，則輔導至未額滿之鄰近國中就

讀。 

五、中途輟學與復學 

(一)學生無故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者，依強迫入學條例及其施行細

則辦理，並依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辦

理。 

(二)學生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其年齡逾十五歲者，學校得輔導其

就讀國中附設補習學校(以下簡稱國中補校)，並安置適當年級

就讀。 

(三)中輟學生應於原校辦理復學後方得轉學，以利學籍管理。中輟

學生須辦理復學後，方得依相關規定核發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

書。 

六、在臺設籍赴國外、港澳及大陸地區就學後返臺，或持有外僑居留

證及國外學校成績證明文件者，可向原校或學區所屬國中申請就

學，並得由國中學習能力評估後安置適當年級就讀。如其年齡已

逾十五歲者，得輔導其就讀國中補校。 

七、成績證明 

(一)國中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

則、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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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應於每學期結束後，製發學生成績通知書，通知學生家長。 

(三)學生之各定期及平時評量成績紀錄表應至少保存至畢業後一

學年，學籍紀錄表應永久保管。 

(四)學生申請獎學金之成績證明，得以百分數發給。 

八、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 

(一)國中應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高雄市國民

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核發應屆畢(修)業學生畢業證

書、修業證明書。 

(二)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格式由國中依規定自行驗印頒發。 

(三)外籍學生(非僑生)之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應加註國籍。 

(四)畢業生申請更正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記載事項，應檢具原畢

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及戶口名簿向國中申請，國中核對無誤

後，在原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顯明處蓋用更正章，填入更正

事項後發還。國中應造具申請更正學籍名冊一份存校。 

(五)國中應於畢業典禮後一個月內將畢業名冊報本局核備。 

九、畢(修)業證明書之補發與更正 

(一)畢業生若需要補發畢(修)業證明書時，應檢具最近二吋正面半

身脫帽照片二張及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印本一份，填寫申請表

載明事實原因向畢業國中申請。 

(二)若申請人本人無法親自到原畢業國中申請者，得檢具最近二吋

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二張及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印本一份，委託

書及受託人之身分證正本等資料，填寫申請表載明事實原因向

畢業國中申請，經學校核對身分無誤後，准予發給。 

(三)畢(修)業證明書內原畢(修)業學校欄，應填載其畢(修)業時之

校名全銜。 

(四)原畢業國中有合併或停辦之情形者，則向合併後存續之學校或

由本局指定適當學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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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籍資料管理 

(一)國中應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切實紀錄，永久保存，依法維護安全

及使用，並列入移交。 

(二)國中對在學學生之學籍及輔導記錄，應依照規定格式，隨時詳

細填載。 

(三)學生學籍資料均須正楷書寫，若因戶籍資料有錯誤者，應即通

知學生家長依照規定向戶政機關申請更正。 

(四)非依法調閱者，國中不得出具學生學籍資料。 

(五)學生因故申請至國外、港澳及大陸地區就學者，國中應妥為保

管其原學籍資料。 

(六)國中有合併或停辦之情形者，其學籍資料應由合併後存續之學

校或由本局指定之學校代為接管及辦理學籍相關事宜。 

(七)學生學籍資料若因遭遇不可抗力而損害時，學校應立即向本局

報備。 

十一、學生自入學至畢業期間，不得同時擁有兩校以上之學籍，其範

圍包括各公私立國中、外國僑民學校。 

十二、本局得派員至各國中抽查及輔導學籍資料管理情形，並依規定

辦理獎懲事宜。 
 



1 

 

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行政規則名稱： 

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 

要點 

行政規則名稱： 

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

要點 

未修正。 

一、為管理本市國民中學(以下

簡稱國中)學生學籍，並依

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為管理本市國民中學(以下

簡稱國中)學生學籍，並依

國民教育法第六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本要點。 

配合教育部112年6月21日修

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第三

十一條第三項，修正援引條

次。 

二、本市國中學生入學、新生

分發與異動、轉學、中途

輟學、復學、成績證明、

畢業證書與畢(修)業證明

書及學籍資料管理，依本

要點規定辦理。 

二、本市國中學生入學、新生

分發與異動、轉學、中途

輟學、休學與復學、成績

證明、畢業證書與畢(修)

業證明書及學籍資料管

理，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依據教育部112年6月21日修

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第三

條，刪除本要點第二點「休學

與」之文字。 

三、學生入學 

(一)入學資格 

１、與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設

籍本市國中學區且確有居住

事實之公、私立國民小學(以

下簡稱國小)年齡未滿十五

歲之畢(修)業生(以每年九

月一日為準)。 

２、因無戶籍登記而持有國小

畢(修)業證書，且有居住學

區之事實者，國中應先准其

入學並請有關單位協助其辦

理戶籍登記。 

３、依規定保護或特殊原因之

個案，且有居住本市事實

者，得由國中專案處理。 

４、外地回臺之本國籍學生就

學而未出具國小畢(修)業證

書以上學歷資料，且有居住

本市事實者，由國中對學生

三、學生入學 

(一)入學資格 

１、與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設

籍本市國中學區且確有居住

事實之公、私立國民小學(以

下簡稱國小)年齡未滿十五

歲之畢(修)業生(以每年九

月一日為準)。 

２、因無戶籍登記而持有國小

畢(修)業證書，且有居住學

區之事實者，國中應先准其

入學並請有關單位協助其辦

理戶籍登記。 

３、依規定保護或特殊原因之

個案，且有居住本市事實

者，得由國中專案處理。 

４、外地回臺之本國籍學生就

學而未出具國小畢(修)業證

書以上學歷資料，且有居住

本市事實者，由國中對學生

配合目前本市新生入學系統

改分發線上作業程序，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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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進行學習能力評估，安置適

當就學年級。如有特殊狀

況，則報本府教育局(以下簡

稱本局)專案處理。 

５、特殊教育、實驗教育學生

之入學、安置，各依特殊教

育法、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

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６、僑生、港澳及大陸地區來

臺學生、回國學人子女、派

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外籍

學生(非僑生)各依有關規定

辦理。 

７、國中教職員工子女，得隨

父母於服務學校就讀。 

(二)新生分發與異動： 

１、國中新生由本局依學生戶

籍地分發至學區國中就讀，

惟總量管制國中依本市總量

管制學校相關規定分發入

學，空間充裕之國中不受學

區限制。 

２、新生因異動依規定需改分

發者，應由其父母或監護人

備具申請書檢附戶口名簿、

入學通知書至學區國中申請

入學。如擬進入之國中新生

人數額滿，則由該國中改分

發至鄰近國中就讀。 

３、受理改分發入學之公、私

立國中應將學生名冊通知原

分發國中。 

進行學習能力評估，安置適

當就學年級。如有特殊狀

況，則報本府教育局(以下簡

稱本局)專案處理。 

５、特殊教育、實驗教育學生

之入學、安置，各依特殊教

育法、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

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６、僑生、港澳及大陸地區來

臺學生、回國學人子女、派

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外籍

學生(非僑生)各依有關規定

辦理。 

７、國中教職員工子女，得隨

父母於服務學校就讀。 

(二)新生分發與異動： 

１、國中新生由本局依學生戶

籍地分發至學區國中就讀，

惟總量管制國中依本市總量

管制學校相關規定分發入

學，空間充裕之國中不受學

區限制。 

２、新生因異動依規定需改分

發者，應由其父母或監護人

備具申請書檢附戶口名簿、

入學通知書至學區國中申請

入學。如擬進入之國中新生

人數額滿，則由該國中改分

發至鄰近國中就讀。 

３、受理改分發入學之公、私

立國中應將學生名冊副知原

分發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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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三)國中應繕造新生名冊(學

生姓名應按照學生學號之順

序填寫)於九月三十日前，報

本局核備。 

(四)國中應將學生異動名冊於

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報

本局核備。 

(三)國中應繕造新生名冊(學

生姓名應按照學生學號之順

序填寫)於九月三十日前，報

本局核備。 

(四)國中應將學生異動名冊於

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報

本局核備。 

四、轉學 

(一)學生因戶籍遷移，得辦理

轉學。 

(二)國中對轉出學生應出具轉

學證明書、成績證明書、期

中轉學成績紀錄表及資料轉

移回報單，交由學生家長於

三日內前往轉入國中報到。

轉入國中應將資料轉移回報

單於二日內寄回轉出國中。 

(三)轉出國中接獲資料轉移回

報單，再將該生學籍紀錄

表、輔導紀錄表及健康紀錄

表等資料，以掛號郵件函寄

轉入國中。 

(四)轉出國中若在七日內未接

到資料轉移回報單，應即追

蹤輔導，並依有關規定處理。 

(五)因出國辦理轉學者，應於

國外、港澳及大陸地區就學

後，將相關就學文件繳回原

國中，不受第四點之日期限

制。 

(六)因以下原因轉學者，得不

受戶籍之限制： 

１、學生如行為適應不良，經

四、轉學 

(一)學生因戶籍遷移，得辦理

轉學。 

(二)國中對轉出學生應出具轉

學證明書、成績證明書、期

中轉學成績紀錄表及資料轉

移回報單，交由學生家長於

三日內前往轉入國中報到。

轉入國中應將資料轉移回報

單於二日內寄回轉出國中。 

(三)轉出國中接獲資料轉移回

報單，再將該生學籍紀錄

表、輔導紀錄表及健康紀錄

表等資料，以掛號郵件函寄

轉入國中。 

(四)轉出國中若在七日內未接

到資料轉移回報單，應即追

蹤輔導，並依有關規定處理。 

(五)因以下原因轉學者，得不

受戶籍之限制： 

１、學生如行為適應不良，經

學校輔導後評估需轉變學習

環境者由轉出國中協調轉入

國中經同意辦理轉學者。 

２、接受保護個案，經有關單

位證明辦理轉學者。 

一、國民中學階段屬義務教育

期間，不得申請休學。爰新增

條文第四點第五款因出國轉

學之規定。 

二、餘項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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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學校輔導後評估需轉變學習

環境者由轉出國中協調轉入

國中經同意辦理轉學者。 

２、接受保護個案，經有關單

位證明辦理轉學者。 

３、學生因父母有監護權上爭

議或躲債或家暴等因素，經

父母其中一方應出具相關證

明文件或事實切結，向國中

申請轉學者。 

(七)原校轉出，又因遷居返回

原國中就讀者，以編入原班

就讀為原則，其原班級學生

人數達到最高限而無法入原

班時，依編班原則編入適當

班級就讀。 

(八)轉入國中其年級人數已額

滿者，則輔導至未額滿之鄰

近國中就讀。 

３、學生因父母有監護權上爭

議或躲債或家暴等因素，經

父母其中一方應出具相關證

明文件或事實切結，向國中

申請轉學者。 

(六)原校轉出，又因遷居返回

原國中就讀者，以編入原班

就讀為原則，其原班級學生

人數達到最高限而無法入原

班時，依編班原則編入適當

班級就讀。 

(七)轉入國中其年級人數已額

滿者，則輔導至未額滿之鄰

近國中就讀。 

五、中途輟學與復學 

(一)學生無故中途輟學或長期

缺課者，依強迫入學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辦理，並依國民

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

復學輔導辦法辦理。 

(二)學生中途輟學或長期缺

課，其年齡逾十五歲者，學

校得輔導其就讀國中附設補

習學校(以下簡稱國中補

校)，並安置適當年級就讀。 

(三)中輟學生應於原校辦理復

學後方得轉學，以利學籍管

理。中輟學生須辦理復學

五、中途輟學與復學 

(一)學生無故中途輟學或長期

缺課者，依強迫入學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辦理，並依國民

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

復學輔導辦法辦理。 

(二)學生中途輟學或長期缺

課，其年齡逾十五歲者，學

校得輔導其就讀國中附設補

習學校(以下簡稱國中補

校)，並安置適當年級就讀。 

(三)中輟學生應於原校辦理復

學後方得轉學，以利學籍管

理。中輟學生須辦理復學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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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後，方得依相關規定核發畢

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 

後，方得依相關規定核發畢

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 

六、在臺設籍赴國外、港澳及

大陸地區就學後返臺，或持

有外僑居留證及國外學校成

績證明文件者，可向原校或

學區所屬國中申請就學，並

得由國中學習能力評估後安

置適當年級就讀。如其年齡

已逾十五歲者，得輔導其就

讀國中補校。 

 

六、休學與復學： 

(一)國中學生因身心障礙、疾

病、發育不良、性格或行

為異常，達到不能入學之

程度，經公立或區域等級

以上醫療機構證明者，得

由父母或監護人向就讀國

中申請休學，經國中詳實

審查後，發給休學證明

書，但健康恢復後仍應入

學。 

(二)出國就學者，應向學區所

屬國中辦理休學手續，經

學校詳實審核後，發給休

學證明書。但國中應持續

關心該生至滿十五歲止，

其於十五歲前返國者，並

依規定通知入學。 

(三)休學以一學年為原則，並

得隨時申請復學，復學之

年齡以未滿十五足歲為原

則，其符合國中補校入學

規定者，得輔未滿十五足

歲為原則，其符合國中補

校入學規定者，得輔導其

就讀國中補校。導其就讀

國中補校。 

(四)休學學生應於原校休學學

生應於原校辦理復學後方

得轉學，以利學籍管理。

辦理復學後方得轉學，以

一、國民中學階段屬義務教育

期間，不得申請休學。爰刪除

原條文第六點第一款至第五

款。 

二、原條文第六點第六款修正

文字並調整至修正草案第六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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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利學籍管理。 

(五)休學後復學學生得經國中

評量後安置適當年級就

讀，其缺休學後復學學生

得經國中評量後安置適當

年級就讀，其缺曠課及成

績依有關規定處理。曠課

及成績依有關規定處理。 

(六)在臺設籍持有國外學校成

績證明文件返臺復學者，

得由國中學習能力評估後

安置適當年級就讀。 

七、成績證明 

(一)國中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

評量準則、高雄市國民中學

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

理。 

(二)國中應於每學期結束後，

製發學生成績通知書，通知

學生家長。 

(三)學生之各定期及平時評量

成績紀錄表應至少保存至畢

業後一學年，學籍紀錄表應

永久保管。 

(四)學生申請獎學金之成績證

明，得以百分數發給。 

七、成績證明 

(一)國中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

評量準則、高雄市國民中學

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

理。 

(二)國中應於每學期結束後，

製發學生成績通知書，通知

學生家長。 

(三)學生之各定期及日常考查

成績紀錄表應至少保存至畢

業後一學年，學籍紀錄表應

永久保管。 

(四)學生申請獎學金之成績證

明，得以百分數發給。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

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六條規

定，修正原條文第七點第三款

文字。 

八、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 

(一)國中應依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高

雄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

補充規定核發應屆畢(修)業

學生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 

八、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 

(一)國中應依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高

雄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

補充規定核發應屆畢(修)業

學生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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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二)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格

式由國中依規定自行驗印頒

發。 

(三)外籍學生(非僑生)之畢業

證書及修業證明書應加註國

籍。 

(四)畢業生申請更正畢業證書

或修業證明書記載事項，應

檢具原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

書及戶口名簿向國中申請，

國中核對無誤後，在原畢業

證書或修業證明書顯明處蓋

用更正章，填入更正事項後

發還。國中應造具申請更正

學籍名冊一份存校。 

(五)國中應於畢業典禮後一個

月內將畢業名冊報本局核

備。 

(二)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格

式由國中依規定自行驗印頒

發。 

(三)外籍學生(非僑生)之畢業

證書及修業證明書應加註國

籍。 

(四)畢業生申請更正畢業證書

或修業證明書記載事項，應

檢具原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

書及戶口名簿向國中申請，

國中核對無誤後，在原畢業

證書或修業證明書顯明處蓋

用更正章，填入更正事項後

發還。國中應造具申請更正

學籍名冊一份存校。 

(五)國中應於畢業典禮後一個

月內將畢業名冊報本局核

備。 

九、畢(修)業證明書之補發與

更正 

(一)畢業生若需要補發畢(修)

業證明書時，應檢具最近二

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二張及

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印本一

份，填寫申請表載明事實原

因向畢業國中申請。 

(二)若申請人本人無法親自到

原畢業國中申請者，得檢具

最近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

二張及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

印本一份，委託書及受託人

之身分證正本等資料，填寫

申請表載明事實原因向畢業

九、畢(修)業證明書之補發與

更正 

(一)畢業生若需要補發畢(修)

業證明書時，應檢具最近二

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二張及

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印本一

份，填寫申請表載明事實原

因向畢業國中申請。 

(二)若申請人本人無法親自到

原畢業國中申請者，得檢具

最近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

二張及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

印本一份，委託書及受託人

之身分證正本等資料，填寫

申請表載明事實原因向畢業

配合教育部 112年 6月 21日修

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新增修正

草案第九點第四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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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國中申請，經學校核對身分

無誤後，准予發給。 

(三)畢(修)業證明書內原畢

(修)業學校欄，應填載其畢

(修)業時之校名全銜。 

(四)原畢業國中有合併或停辦

之情形者，則向合併後存續

之學校或本局指定接管之學

校申請。 

國中申請，經學校核對身分

無誤後，准予發給。 

(三)畢(修)業證明書內原畢

(修)業學校欄，應填載其畢

(修)業時之校名全銜。 

十、學籍資料管理： 

(一)國中應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切實紀錄，永久保存，依

法維護安全及使用，並列

入移交。 

(二)國中對在學學生之學籍及

輔導記錄，應依照規定格

式，隨時詳細填載。 

(三)學生學籍資料均須正楷書

寫，若因戶籍資料有錯誤

者，應即通知學生家長依

照規定向戶政機關申請更

正。 

(四)非依法調閱者，國中不得

出具學生學籍資料。 

(五)學生因故申請至國外、港

澳及大陸地區就學者，國

中應妥為保管其原學籍資

料。 

(六)國中有合併或停辦之情形

者，其學籍資料應由合併

後存續之學校或本局指定

之學校接管及辦理學籍相

關事宜。 

十、學籍資料管理： 

(一)國中應妥善永久保管歷屆

學生學籍資料，並列入移

交。 

(二)國中對在學學生之學籍及

輔導記錄，應依照規定格

式，隨時詳細填載。 

(三)學生學籍資料均須正楷書

寫，若因戶籍資料有錯誤

者，應即通知學生家長依

照規定向戶政機關申請更

正。 

(四)非依法調閱者，國中不得

出具學生學籍資料。 

(五)學生因故申請至大陸或國

外就學者，國中應妥為保

管其原學籍資料。 

(六)國中因故廢校，其學籍資

料由本局指定適當學校代

為保管及辦理學籍相關事

宜。 

(七)學生學籍資料若因遭遇不

可抗力而損害時，學校應

立即向本局報備。 

配合教育部 112年 6月 21日修

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 ，酌作文字修正： 

(一)為明確學籍資料保存方

式，酌予修正第一款文字。 

(二)第六款因故廢校之文字修

改為合併或停辦之情形，並說

明學籍資料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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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七)學生學籍資料若因遭遇不

可抗力而損害時，學校應

立即向本局報備。 

十一、學生自入學至畢業期

間，不得同時擁有兩校以

上之學籍，其範圍包括各

公私立國中、外國僑民學

校。 

十一、學生自入學至畢業期

間，不得同時擁有兩校以

上之學籍，其範圍包括各

公私立國中、外國僑民學

校。但出國就學者不在此

限。 

國民中學階段屬義務教育期

間，不得申請休學；申請出國

就學者，其學籍由原國中轉

出，爰刪除原條文第十一點部

分文字。 

十二、本局得派員至各國中抽

查及輔導學籍資料管理情

形，並依規定辦理獎懲事宜。 

十二、教育局得派員至各國中

抽查及輔導學籍資料管理情

形，並依規定辦理獎懲事宜。 

配合本要點，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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